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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比亞迪在韓國尋找經銷商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據韓國媒體報

道，比亞迪(1211)擬進軍韓國市場，尋求在韓國銷售
電動車，並正在接受當地環境和工業部門的授權評
估測試。比亞迪可能會在韓國銷售海豚和海豹車
型，最早可能於今年內開始銷售，目前正處於選擇
當地經銷商的最後階段。

王傳福：現階段還是要垂直整合
另一邊廂，比亞迪董事長兼總裁王傳福在中國汽

車重慶論壇上分享比亞迪在 「垂直整合」之路上的
心得。回顧比亞迪過去幾年所走過的路，王傳福表
示，比亞迪在高度垂直整合的產業體系裏面進行變
革，構建公司的產業鏈，就像當年的奔馳一樣。

「當然也許這個行業革命完以後，回歸到管理推
動的時候，那麼我們也會拆分，再把它回到專業化
分工，但現階段還是要垂直整合，因為它帶來了創
新、效率，以及成本的優勢。」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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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彭博社引述消
息人士指，港交所(388)最快於今年9月起，實施惡
劣天氣期間，維持股市交易的措施，與其他發達經
濟體看齊，預計將在未來數周內公布細節；該計劃
仍在最後敲定階段，仍可能面臨變動。

現時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如紐約、倫敦、新加
坡都不會受颱風威脅，但香港股票市場卻會因颱風
等惡劣天氣影響下而要關閉，香港每年通常會受到
大約6到8個颱風影響。報道又稱，港交所最初曾計
劃早於今年7月在颱風等惡劣天氣期間維持交易，
但建議遭到了不少經紀商和銀行反對，原因是他們
擔心人力和成本問題。不過，金管局承諾向銀行提
供支持，使得計劃可以推進。預計新措施在所有天
氣狀況下均適用。

對於尚未做好準備的小型經紀商，消息稱，可能
會給予豁免和寬限期，至於原先提出的在九號或十
號風暴警告期間關閉市場的折衷方案已被否決。

料月底前公布詳情
對於港股實施惡劣天氣期間維持交易的安排有望

落實，立法會議員李惟宏接受本報訪問時預料，相
關安排將於6月底或之前公布，相信相關措施已顧
及了證券從業員在惡劣天氣期間的人身安全、透過
銀行出入金，以及電子支付等安排。

李惟宏又指，雖然所有技術問題未必可以全部解
決，但相信絕大部分的證券業從業員，可配合在惡
劣天氣期間維持港股交易。

傳最快9月港股打風照開市

恒生：本港私人消費表現弱

今年第一季，在高比較基數下，私人消費開支
按年實質增長僅為 1%。首四個月零售銷售量按
年下跌 4.7%，但非耐用品開支持續不振，估計
與市民及訪港旅客雙雙減少開支有關，畢竟現時
訪港旅客人數尚未回復至疫情前的高位。目前每
月旅客人數近 400 萬，雖已高於疫情時的水平，
但仍較2018年末至2019年初每月600萬或以上為
低。

旅客消費模式已改變
恒生銀行首席經濟師薛俊昇表示，本港過去一

年的旅客人數，約為 2019 年高峰時的60%，但從
非本地居民在本地市場的開支中可見，旅客在港
的消費僅約為疫情前水平的一半，意味現時旅客
的人均消費不及從前，這與市場看法相符，即旅
客的消費模式已然改變，相較以前減少貴價商品
的消費。

他又指，港元升值令旅客在港消費成本上升，
可能是旅客減少消費的其中一個原因。近年由於
美國聯儲局大幅加息，以及美國經濟表現相對強
勁，美元兌一籃子貨幣轉強。基於聯繫匯率關
係，港元與美元掛，港元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相
較疫情前升約 6.6%，與 2021 年 1 月的低位相比升
11%，皆與美元走勢相近。

外遊消費未取代留港消費成趨勢
報告提到，隨跨境人員往來限制逐步取消，

本港居民外遊人數於 2023 年初起上升。今年 4
月，外遊人數幾近800萬人次，較當月訪港旅客人
次多逾倍。

在私人消費開支的組成部分中，非耐用品的消
費尤其疲弱，可能與市民及旅客皆減少相關消費
有關。旅遊業尚未完全復蘇，旅客消費模式亦有
別於從前，現時較少花費於貴價禮品之上。另一
方面，財富及收入減少，也令本港市民消費變得
審慎。總體而論，未有廣泛數據證明市民離港消
費已成為趨勢，畢竟本地居民在境外的開支，並
未超越疫情前的水平。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
恒生銀行(011)經濟研究部發表今年第
二季香港經濟脈搏報告指出，新冠疫
情過後，去年初本港經濟重啟，踏上
復蘇之路。現時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幾
近回升至2019年第一季的高位。不
過，佔本地生產總值超過三分之二的
私人消費表現仍相對疲弱，可能與市
民及旅客皆減少相關消費有關。

薛俊昇坦言，現時
訪港旅客的消費尚未
回復到疫情前。

旅客消費約為疫前一半

注：數據截至2024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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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於
2024 年 5 月 31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了关於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於 2024 年 6 月 7 日下午在上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晓强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於优化公司海外业务整合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因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资本”）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国际集团”）系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单位，该等交易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在锦江国际集团任职的本公司 4 名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於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新增部分类别及预计金额的议案
详见公司《关於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新增部分类别及预计金额的公告》

2024-023 号。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因锦江资本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锦江国际集团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单位，

该等交易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在锦江国
际集团任职的本公司 4 名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於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陈礼明先生因年龄原因，拟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董

事会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董事马名驹先生因年龄原因，拟
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审计、风控与合规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
董事沈莉女士因年龄原因，拟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陈礼明先生、马名驹先生和沈莉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专门
委员会委员期间的工作业绩及勤勉尽责表示充分肯定，同时对其在任职期间为
公司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推荐许铭先生、毛啸先生和艾耕云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关於调整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首席执行官沈莉女士因年龄原因，拟辞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董事会

对沈莉女士在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的工作业绩及勤勉尽责表示充分肯定，
同时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聘任毛啸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关於暂缓聘请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暂缓聘请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控审计机构。

相关事项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关於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关於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24-025 号。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上述第二、三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8 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及首席执行官简历 
附件：简历
董事候选人：许铭，男，1971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曾任建

国宾馆总经理，虹桥宾馆总经理，上海锦江饭店总经理，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上海齐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现任锦
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齐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候选人、首席执行官：毛啸，男，1975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会计师。曾任上海扬子江万丽大酒店副总经理，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监，锦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监助理、计划财
务部总监、副总裁，锦江酒店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武汉锦江国际大酒店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执行董事，Keystone Lodging Holdings Limited 副总裁。
现任深圳锦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上海锦江联采供应链有限公司首
席执行官，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董事候选人：艾耕云，男，1970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高
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上海新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
上海肯德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酒店
事业部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
务部总监、合资格会计师，资产管理中心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法国卢浮集
团（GDL）执行董事、卢浮酒店集团（LHG）执行董事。现任上海锦江国际酒
店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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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新增部分类别

及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是
●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位标准，未对关联

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优化公司海外业务整合的议案》、《关
於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新增部分类别及预计金额的议案》，因上海锦江资
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资本”）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锦江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国际”）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单位，该等交易属关
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在锦江国际任职的本公
司 4 名董事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优化公司海外业
务整合的议案》、《关於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新增部分类别及预计金额的
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2024 年度拟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新增类别及预计金额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4 年度预计
新增 - 咨询服务
锦江国际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接受咨询服务 1,670

小计 1,670
新增 - 采购支持
锦江国际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接受采购支持服务 3,500

小计 3,500
新增 - 销售支持
锦江国际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接受销售支持服务 2,700

小计 2,700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4 年度预计
增加 - 技术服务费收入
锦江国际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技术服务 3,200

小计 3,200

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将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於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度拟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合并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奇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 万元
住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23 楼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企业投资及管理，饭店管理，游乐业配

套服务，国内贸易，物业管理，自有办公楼、公寓租赁，产权经纪及相关项目
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锦江国际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锦江资本之控股股东
2.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瑜
注册资本：人民币 556,600 万元整
住所：上海市杨新东路 24 号 316-318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酒店投资、企业投资管理、酒店管理、国内贸易，

自有办公楼、公寓租赁、泊车、培训及相关项目的咨询；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酒店经营、餐饮、附设卖品部（含烟、酒零售）、西饼屋、咖啡馆、酒吧、雪茄吧、
音乐茶座、水疗按摩、美容美发、游艺室、健身房、游泳馆、停车场库经营、
物业管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票务代理服务、市场营销
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锦江资本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3.Radisson Hospitality AB (Sweden)
注册资本：11,625,765.69 欧元
住所：Box 248101 24 STOCKHOLM
经营范围：酒店投资、运营及管理等。
关联关系：Radisson Hospitality AB (Sweden)（以下简称“丽笙酒店”）系本

公司控股股东锦江资本之控股股东锦江国际之下属公司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锦江国际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关联交易协议遵循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按照下列原则确定：
1. 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可以直接适用该价格；2. 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
价的，可以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3. 无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的，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可以优先参
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
易定价可以参考关联方与独立於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既
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可以合理
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Groupe du Louvre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单位锦江国际集团

下属海外酒店管理公司 Radisson Hospitality AB (Sweden) 进行海外业务整合构成
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海外业务整合相关安排和原则性条款遵循公
开、公允、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前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符
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 / 锦江 B 股 公告编号：2024-024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於 2024 年 5 月 31 日
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了关於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
知，会议於 2024 年 6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监事 3 名。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於优化公司海外业务整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Groupe du Louvre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单

位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海外酒店管理公司 Radisson Hospitality AB 
(Sweden) 进行海外业务整合构成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海外业务整
合相关安排和原则性条款遵循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及当前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於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新增部分类别及预计金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於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新增部分类别及预计金额的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 / 锦江 B 股 公告编号：2024-025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 年 6 月 28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 年 6 月 28 日  13 点 30 分
召开地点：上海静安区华山路 250 号静安昆仑大酒店 2 楼大宴会厅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 年 6 月 28 日
                                 至 2024 年 6 月 2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B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3 年度董事会报告 √ √
2 2023 年度监事会报告 √ √
3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
4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5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计划 √ √
6 关於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的议案 √ √

7
关於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度拟发生关联交易
的议案

√ √

8 关於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
9 关於修订《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 √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关於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3）人
10.01 选举许铭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
10.02 选举毛啸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
10.03 选举艾耕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一项至八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
於 2024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已於 2024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第九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已於 2024 年 2 月 2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第七项、第十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已於 2024 年 6 月 8 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9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5、议案 7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
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
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
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三 )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
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 四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五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六 ) 同时持有本公司 A 股和 B 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 七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 2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Ａ股 600754 锦江酒店 2024/6/19 －
Ｂ股 900934 锦江 B 股 2024/6/24 2024/6/19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2024 年 6 月 26 日（周三），9：00 － 16：00 
2. 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165 弄 29 号 403 室（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

限公司内，地铁 2 号线、公交 20 路、44 路、62 路、825 路可以抵达） 电话：
021-52383315，传真：021-52383305 

3. 登记方式：
 ⑴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本人身份证；如委托登记，需持股东账户、委托

人身份证及受托人身份证。
 ⑵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

书（须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 
4. 异地股东可於 2024 年 6 月 26 日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5. 在现场登记时间段内，个人自有账户股东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2.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3. 联系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20 楼董事会秘书室 
邮编：200002，电话：021-63217132，传真：021-63217720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8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4 年 6 月 28 日召开
的贵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3 年度董事会报告    
2 2023 年度监事会报告    
3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计划    
6 关於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的议案    

7
关於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度拟发生关联交易的
议案

   

8 关於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9 关於修订《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0 关於选举董事的议案
10.01 选举许铭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0.02 选举毛啸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0.03 选举艾耕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於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
表决。

附件 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

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於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

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
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 名，董事候选人有 12 名，则该股东对於董
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 1000 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
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
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

选董事 5 名，董事候选人有 6 名；应选独立董事 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 名；
应选监事 2 名，监事候选人有 3 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於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
4.02 例：赵 ××
4.03 例：蒋 ××
…… …… 
4.06 例：宋 ×× 
5.00 关於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
5.02 例：王 ××
5.03 例：杨 ××
6.00 关於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
6.02 例：陈 ××
6.03 例：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 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
他（她）在议案 4.00“关於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於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6.00“关於选举
监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 票为限，对议案 4.00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
可以把 500 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
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於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 500 100 100
4.02 例：赵 ×× 0 100 50
4.03 例：蒋 ××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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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锦江酒店”）
於 2024 年 6 月 7日收到公司董事陈礼明先生、董事马名驹先生、董事兼首席
执行官沈莉女士的书面辞呈，三位董事因年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沈
莉女士同时申请辞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陈礼明先生、马名驹先生、沈莉女士辞职未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於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
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尽快按照法定程序选举新任董事
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对陈礼明先生、马名驹先生、沈莉女士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的工作
业绩及勤勉尽责表示充分肯定，同时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杰出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8 日


